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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校际课程学习成绩与学分认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增进校际交流，拓宽学生知识面，拓展课程资源，

实现校际之间优质课程共享，根据教育部和河南省相关规定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基本要求

第二条 校际间课程学习成绩与学分认定包括四种情形：

（一）经学校外事部门、学务部门和教务部门审批同意，到

国外高校和港澳台全日制本科高校交流学习一个学期以上。含中

外合作教学项目、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乌拉尔学院学生按照双方协

议到合作高校交流学习。

（二）经学校学务部门和教务部门审批同意，到国内全日制

知名本科高校交流学习一个学期以上。

（三）经所属学院审批同意，到省内外全日制知名本科高校

短期交流学习一个学期以内。含往届未毕业学生在工作地或居住

地就近选择全日制本科高校学习。

（四）参加教育部认定的“爱课程”(www.icourse.cn)中的

本科课程学习与考核。

第二款和第三款所称高校，应当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点、办学

特色与行业优势明显、课程教学资源丰富的国内知名本科高校

http://www.icourse.cn


2

第三条 学校认定成绩与学分的校外课程不含思想政治理论课

程、体育课程、军事理论课程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。学校可以认

定的课程包括：

（一）公共基础课程（应当具有相应学科博士点的高校或知

名教授主讲的网络课程），

（二）专业基础课程（应当具有相应学科硕士点的高校或国

内知名专家主讲的网络课程）；

（三）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；

（四）素质类选修课程。

第四条 校外课程教学内容应涵盖学校课程教学内容 90%以

上。课程属性和考核形式按照学校课程属性与考核形式认定。跨

专业修读校外课程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未列入课程，统一认定

为素质类选修课程。

第五条 校际间所修课程收费标准根据修读课程所属学校的

相关规定执行。学生校外高校学习期间产生的食宿、交通、教材

等费用由学生自理。

第六条 第二条各款情形认定原则：

（一）对于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校外高校学习的,每学期获

得学分达到以下标准的，视为完成学校当学期教学任务，不再补

修当学期的教学任务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除外）。未达到以下（1），

（2），（3）规定标准的，应当按照学校规定补修当学期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。

（1）境内高校每学期修满 20学分以上（不含本数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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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港澳台高校每学期修满 16学分以上（不含本数）；

（3）国外高校每学期修满 12学分以上（不含本数）。

（二）对于第三款和第四款情形：

（1）对于在校生，学校每学期校外学习课程成绩与学分认定

不超过 8学分或不超过 3门课程。

（2）对于往届未毕业学生，网络学习或选择在工作居住地附

近本科高校学习的，每学期校外学习课程成绩与学分认定不超过

20学分或不超过 5门课程。

第七条 校内课程考核不及格、校际间修读课程成绩合格的，

可覆盖校内成绩，“重修”性质不变。校内课程考核及格、校际间

修读课程成绩高于校内成绩的，可覆盖校内成绩。

第三章 申请程序与提交材料

第八条 申请校际间共享课程的学生，除第二条第四款情形

外，其他情形均应当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，未申请或

未备案的，学校不予认定。

第九条 成绩与学分认定应在校外高校学习课程考核并成绩

公布后 1 周内，填写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际间课程成绩与学分

认定申请表》（一式 2 份），课程所属学院审核后，报教务处审批

认定。认定后成绩由课程所属学院录入教务系统。

（一）第二条第一款情形须提交材料：

（1）海外高校成绩单原件 2份；

（2）学校外事部门确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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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二条第二款至第三款各情形提交材料：

（1）校外高校学习过程材料 1套（含课程表、平时学习成绩

评定表、课程简介与教学大纲等）；

（2）考核试题、试卷原件 1套（信封密封后教务部门加盖骑

缝章）；

（3）教务部门出具成绩单原件 2份。

（三）第二条第四款情形提交材料：

（1）网络学习过程材料 1套（含学习注册截屏、学习测验与

考核截屏、课程介绍截屏、主讲教师信息截屏等）；

（2）成绩证书原件 1份。

第四章 成绩与学分认定

第十条 校外高校学习课程成绩认定。

（一）成绩记载方式与学校相同的，直接予以认定记载。

（二）成绩记载方式与学校不同的，按下表换算后记载：

百分制 五级制 其他 五分制 英制 绩点 五级制换算百分制

90～100 优秀 A+,A 5 一等 4.5 优秀→95

80～89 良好 A-,B+,B 4 二等 1级 3.5 良好→85

70～79 中等 B-,C+,C 二等 2级 2.5 中等→75

60～69 及格 C-,D+,D,D- 3 三等 1.5 及格→65

<60 不及格 F 2，1 普通 0 不及格→0

（三）取得“通过”或“合格”两级成绩记载的情形，校内

分别认定为良好或 75分。

第十一条 “爱课程”网学习课程成绩认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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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初修和往届未毕业学生重修情形。

（1）网络成绩为百分制的，人才培养方案中考试课程成绩认

定按照 






 1,,min
学校课程学分

网络课程学分

学校课程学时

网络课程学时
网络成绩 记载；人才培养方案中

考查课程按前述公式计算成绩后，对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转化后

记载。

（2）网络成绩为五级制的，先对照上表核算网络百分制成绩，

再按（1）中办法记载。

（二）再修和在校生重修情形。

（1）网络成绩为百分制的，人才培养方案中考试课程成绩认

定按照教务系统中总评成绩 60%、网络成绩 40%综合计算；人才

培养方案中考查课程按照 95分以上为“优秀”、86-95分为“良好”、

71-85分之间为“中等”、60-70分之间为“及格”记载。

（2）网络成绩为五级制的，人才培养方案中考试课程，网络

成绩的优秀、良好、中等分别记载为 85 分、75分、65分；人才

培养方案中考查课程，网络成绩的优秀、良好、中等分别认定学

校的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。

第十二条 在校期间参加国家大学生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成绩和

大学生英语（俄语）专业四级（专四）、专业八级（专八）考试成

绩，可以认定重修英语（俄语）课程的成绩。四六级成绩和专四

专八成绩仅能认定 1 门英语（俄语）课程，不重复认定。英语专

业学生不能申请四六级考试成绩认定专业英语（俄语）课程成绩。

（一）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成绩以 355分作为及格分进行成绩

认定。认定公式：



6

校内成绩＝100一 0.113×（710—CET成绩报告单分数）。

（二）专业英语（俄语）四级、八级考试成绩以实际考试成

绩进行认定。

第十三条 在校期间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可以认

定与考试科目相对应的重修课程。研究生考试的 4门科目按照相

近原则仅认定学校 1门课程成绩，不多课程认定。

（一）全国统考课程以当年国家单科控制线（记为 A）作为

及格线进行相应课程成绩认定。

（1）满分 150分课程的认定公式：

校内成绩＝100— 课程考试得分）


150(
150
40

A
。

（2）满分 100分课程的认定公式：

校内成绩＝100— 课程考试得分）


100(
100
40

A
。

（二）学校自命题的考试科目，满分 150分的课程以 90分为

及格线进行换算认定，满分 100分的课程按实际考试成绩认定。

第十四条 在校期间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获得二级

资格证书的学生，按照考试的相应科目，可以认定计算机类 1 门

课程的成绩，成绩按照第十条学分换算表中方式进行认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此前与本办法不一致

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